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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湖南省非税收入规范管理的调研与思考	
陈其辉

业性收费，导致财政收入规避监管，也

搅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的收费

项目在预算管理、分成计提等方面出现

了自相矛盾的规定，实际执行无所适从。

（二）“九龙治水”火力分散，管理机

构面临转型困惑。一是对口难。财政部

未设立非税收入专管机构，车头效应难

凸显。全国各地机构设置“八仙过海”，

如云南是行政机构，湖南是事业单位，

广西是内设处室。湖南省市县管理模式

“百花齐放”，有的主导政策制定、介入

资金拨付；有的与省级模式基本一致；

还有的职能严重缩水，仅管票据。二是

归口难。财政部非税收入政策制定、收

缴结算等职能分布在多司局。地方也仅

20余省市设立了专管机构，且功能定位

不一、职能强弱不一。湖南省秉承非税

收入立项与标准共管，政策制定与执行

分立的原则，造成部分收入有政策却难

征收、部分收入应当收却无依据。服务

性收费由物价部门独管，催生了“这边

取消那边新立”等乱象。三是发展难。市

县普遍对机构改革感到担忧。湖南省非

税收入管理机构去行政化是否会对工作

前景和个人前途带来较大影响，非税收

入规范管理改革十年成效是否会倒退。

时值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推进的关键期，

机构改革与职能重构的矛盾日益凸显。

（三）速度情结挥之不去，管理重

点时常摇摆飘移。一是“领导速度”。表

现为领导对非税收入增减偏好不一。例

如，一些任期即将届满或刚上任的政

府领导，对非税收入增长的需求尤其强

烈，常不遗余力挖掘收入或下达硬性征

收任务；而一些税收底子好的市州，无

超收压力，领导更喜好“非税收入少一

点儿”，以体现自己抓经济的政绩。二是

“排名速度”。市县各种经济发展指标的

通报公示，虽未明确排名秩序，但私下

攀比早成常态，导致非税收入与财政收

入增收变相捆绑，常常是税收不足非税

补，有的不惜采取混库、空转等手段弄

虚作假。三是“占比速度”。为谋求政府

绩效考核拿“高分”，保持“理想”的税

占比，一些市县人为控制一般公共预算

非税收入的正常增势，该收不收，应缴

不缴，有的还将非税收入以税收缴库。

（四）利益格局固化羁绊，应收尽

收仍存瓶颈制约。一是征收管理“本土

化”。各省出于不同的征收管理目标诉

求，相互间差异大。北上广等发达城市

的非税收入规模大，但纳入一般公共预

算的占比却在全国末尾徘徊；湖南规模

不大，但占比却列全国前三。从湖南省

看，有的市县注重做大收入规模，有的

偏重改善收入质量；有的执行政策规定

比较到位，有的优先考虑本土利益。例

如，某市截留河道砂石资源收入省级分

成，用于筹备市级风险准备金。二是收

入管控“部门化”。非税收入是依法行

政的附产品，管理的“部门”色彩浓厚。

市县中一些收入规模较大的强势部门，

时常制造非税收入政策落实的“真空地

带”。省本级“部门化”现象也存在，如

某单位对非税收入征管系统与其业务系

统的对接久拖不决，把罚没收入缓减免

视为“自留地”；某单位分层开设过渡

户归集大量非税收入，自立门户搞特殊

化。三是约束激励机制“被软化”。《湖

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

上人大对非税收入进行监督，但落实难

到位。条例还明确，应当对非税收入征

在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破冰前

行、湖南省非税收入规范管理承前启后

的重要阶段，笔者对湖南省7市州、37

个县市区的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进行了调

研，并提出了在新常态下推进非税收入

规范管理的一些措施建议。

近年，在非税收入征管改革中通过

归口管理、整顿收费、收支脱钩、简化票

据种类等一系列手段，基本杜绝了自主

收费、超标收费等行为，促进了非税收

入“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

权在财政”的三权归位。日前，湖南省纳

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占其总额的比重

已升至95%。但是当前非税收入管理改

革依然是老问题和新挑战交织重叠。

（一）顶层设计推进滞后，规范管理

徘徊不前。一是与改革预期有差距。现

代财政制度、依法治税等新理念的提出，

为非税收入管理的再探索提供了新视

角，财政部新一轮机构改革对非税收入

职能配置做出了适度调整。但是，非税

收入内涵外延、依法治费仍很少具体被

论及，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管理现状

也未能实质性改善，与基层非税收入工

作者的改革期望值存有差距。二是法制

建设比较滞后。目前，国家层面缺少统

一的法律法规指导全国的非税收入管理

实践。近年财政部和湖南省相继出台的

一些政策，虽偶有涉及非税收入，但层

级不高、权威性不够，系统性缺失也十

分明显。三是部分规定相互矛盾。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依托公共权力和产权取

得的收入，按照湖南省的有关规定应作

为非税收入管理。但在实际工作中，上

述部分收入又被有关部门审批为服务性

收费，其中还不乏已清理取消的行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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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工作进行考核、评比和奖励，但大都

淡化或取消。以往出于应收尽收考虑而

施行的“超收返点”等传统激励约束手

段，又与新预算法相悖。	

当前，推进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创新

要抓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契机，

遵循“依法合规、规范统一、量增质优、

科技支撑、全程监管”的征管新思路，

以深化改革引领规范管理，以规范管理

助力深化改革。

（一）积极推进非税收入制度体系

建设。一是稳步推进国家层面立法进程。

近期，建议财政部在尽快推出非税收入

征收管理办法和收缴管理办法的基础

上，提请国务院制订《关于加强非税收

入管理的决定》；远期，应出台法律法规，

从依法治费的角度理顺非税收入立项定

标、征管边界、机构职能等核心事项。湖

南省要谋划好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的修订

工作，将实践中已较成熟的经验做法纳

入地方性法规范畴。二是抓紧制定两个

目录清单。一方面，在开展非税收入和

服务性收费清理规范的基础上，对保留

的非税收入项目和政府定价的服务性收

费实行目录管理，尤其要明确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依托政府权力、信誉和国有资

源、资产取得的服务性收费纳入非税收

入管理，并建立健全各类项目设立或取

消的听证、评估等制度，依法规范“有进

有出”。另一方面，在清理整顿非税收入

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以政府名义制定且

向社会公布非税收入缓减免清单，并实

行动态管理。法律法规明确可缓减免的，

列入清单，符合条件的实行备案制；清

单之外确因特殊原因需缓减免的，由财

政归口报政府审议。三是加快完善资源

有偿使用政策体系。依据《湖南省国有

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制定城市

公共空间、服务以及专营、专卖等新兴

领域的单项征管办法，修订广告收入、

矿产资源等已有的政策文件，将市场配

置资源、政府管控资源、财政全流程监

督资源使用等新理念纳入其中，进一步

挖掘以资源收入为新增长点的收入红

利，确保资源开发利用可持续。四是修

订省对市县考核办法。构建以管理规范、

收入质量改善、经济社会环境优化为导

向，可量化评分的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重点考核不作为和乱作为；要根据市县

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由此形成的资源禀

赋结构、财政收入结构等特征，探索分

类设置不同考核目标值的可行性，摈弃

“一把尺子量到底”。

（二）积极推进非税收入管理信息

化。一是逐步扩容财政直接征收。市县

要施行“直接征收为常态、委托征收为例

外”的新型征收模式，争取用三到五年的

时间基本实现所有单位、所有项目全覆

盖；省本级要对费源稳定、便于集中缴

纳非税收入实行财政直接征收，争取由

现在的单类、少数项目覆盖到所有资源、

资产领域。二是加快电子化收缴进程。

加大非税收入网银收缴在教育、交通等

民生部门的推广力度，并研究移动终端

等新型收缴载体的推广可行性；加快建

立以“空心票据”（即未套印固定票样格

式的“空白”无实物票据）为载体、以电

子票号为流转标识的非税收入征管全流

程电子化。三是实施非税收入电子退付。

通过对非税收入征管系统退付模块的功

能升级和优化，实现非税收入退付申报、

审核、流转、退款、反馈等业务流程的电

子化；推行退付款项的网银支付，实现

资金的“快进快出”，从根本上提升退付

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四是启动“数据大

集中”建设。依托“大数据”理念，实现

基础数据同步更新、分成收入自动结算、

收入报表自动生成，打通辐射省市县乃

至乡镇的纵向信息化通道，并且实现电

子政务平台、执收部门业务系统、非税

收入征管系统和金融机构业务系统的横

向整合和对接融合，将监管“手臂”由事

后延伸至事中、事前并贯穿征管全流程。

（三）积极推进非税收入预算管理。

一是积极参与落实全口径预算管理。提

请财政部加快取消财政专户管理方式，

实现非税收入预算体系的“双变单”。各

级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要充分认识非税收

入横跨四本预算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参

与本级全口径预算管理的积极性和能动

性，落实政府全部收入和支出纳入预算

的管理要求，尤其要加大对游离在财政

监管之外的“隐性收入”的监管力度。二

是改进非税收入预算编制工作。各级要

确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政

策相衔接的非税收入年度目标责任区间，

并据此积极稳妥、科学合理地编制年度

非税收入预算，实现收入预算由约束性

向预期性转变，严禁将收入预算视为征

收任务。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中期财政

规划要求，试编非税收入收支三年滚动

计划。三是推进非税收入成本管理。以成

本管理为切入点，建立符合新预算法要

求的激励约束和应收尽收保障机制。省

本级以资源收入、政府性基金为突破口，

核实、核准两类收入的执收成本，破除比

例安排征管经费的定势思维；各级要强

化成本核定的成果应用，在部门预算中

单列科目或单列来源直观反映执收成本，

优先、足额保障单位的执收成本后，当年

非税收入（不含超收部分）剔除成本有结

余的，既可视单位执收规范程度等因素

安排给单位使用，也可由财政统筹，根除

收多少退多少用多少的传统观念。四是

加强非税收入支出管理。非税收入支出

安排，一方面要通盘考虑非税收入成本

补偿特性和专款专用的基本特征，满足

执收单位经费保障和事业发展的双重需

要；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统筹安排非税

收入的力度，实现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

化。要严格落实新预算法关于超收的规

定，硬化非税收入支出预算约束，不得随

意开新增非税收入支出的口子。	

（作者为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

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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